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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解散清算及相关事宜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邵东丰铭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合科技”或“公司”）收到持

有公司股份5%以上股东邵东丰铭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邵东

丰铭”）《关于企业解散清算及相关事宜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的基本情况 

邵东丰铭成立于2011年6月14日，曾用名“盱眙扬信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长沙旺合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自成立以来除持有公司股

份外无其他任何实质性业务开展。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邵东丰铭持有公司股份

14,400,000股，全部为无限售条件股份，占公司总股本6.1224%，该股份不存在被质

押、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形。 

根据告知函，邵东丰铭所持有的力合科技股份经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由全体合

伙人按照以下比例进行分配，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 
分配股份数量 

(万股） 

占力合科技总股本

比例（%） 
股份性质 

1 饶宁聪 90.00  0.3827% 无限售流通股 

2 石邦献 90.00  0.3827% 无限售流通股 

3 邹雄伟 81.00  0.3444% 无限售流通股 

4 聂波 70.00  0.2976% 无限售流通股 

5 刘德华 56.00  0.2381% 无限售流通股 

6 黄志坚 54.00  0.2296% 无限售流通股 

7 苏凌海 50.00  0.2126% 无限售流通股 

8 李智 48.00  0.2041% 无限售流通股 

9 文立群 45.00  0.1913% 无限售流通股 

10 李颖 44.00  0.1871% 无限售流通股 

11 郭艳 42.00  0.1786% 无限售流通股 



12 尤海云 42.00  0.1786% 无限售流通股 

13 周来宾 40.00  0.1701% 无限售流通股 

14 侯亮 40.00  0.1701% 无限售流通股 

15 武军贤 39.00  0.1658% 无限售流通股 

16 贺军华 34.00  0.1446% 无限售流通股 

17 陈莲福 32.00  0.1361% 无限售流通股 

18 刘静华 30.00  0.1276% 无限售流通股 

19 程立 30.00  0.1276% 无限售流通股 

20 唐宏朝 29.00  0.1233% 无限售流通股 

21 李冬柏 27.00  0.1148% 无限售流通股 

22 肖绍亚 24.00  0.1020% 无限售流通股 

23 詹小波 24.00  0.1020% 无限售流通股 

24 唐志明 24.00  0.1020% 无限售流通股 

25 陈典议 24.00  0.1020% 无限售流通股 

26 郭峰 24.00  0.1020% 无限售流通股 

27 蒙良庆 24.00  0.1020% 无限售流通股 

28 李安强 20.00  0.0850% 无限售流通股 

29 张辉 20.00  0.0850% 无限售流通股 

30 扶旺兴 19.00  0.0808% 无限售流通股 

31 郭珍 18.00  0.0765% 无限售流通股 

32 杨晓明 18.00  0.0765% 无限售流通股 

33 王远振 15.00  0.0638% 无限售流通股 

34 徐优秀 15.00  0.0638% 无限售流通股 

35 熊春洪 15.00  0.0638% 无限售流通股 

36 张琳琳 15.00  0.0638% 无限售流通股 

37 胡家锋 15.00  0.0638% 无限售流通股 

38 江才胜 12.00  0.0510% 无限售流通股 

39 易小燕 10.00  0.0425% 无限售流通股 

40 邹慧 10.00  0.0425% 无限售流通股 

41 张传宝 9.00  0.0383% 无限售流通股 

42 贺剑 9.00  0.0383% 无限售流通股 

43 王成 9.00  0.0383% 无限售流通股 

44 彭亚勋 9.00  0.0383% 无限售流通股 

45 程志 9.00  0.0383% 无限售流通股 

46 陈星 9.00  0.0383% 无限售流通股 

47 唐长城 9.00  0.0383% 无限售流通股 

48 徐岩 9.00  0.0383% 无限售流通股 

49 李子立 9.00  0.0383% 无限售流通股 

合计 1440.00 6.1224% 无限售流通股 

注：计算占公司总股本比例时，公司总股本已扣除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账户中的3,200,000股。 

二、其他相关说明 

（一）在公司发布本公告之后邵东丰铭将开始启动清算注销事宜，并将向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邵东丰铭持有力合科技股份的非

交易过户事宜。 

（二）邵东丰铭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承诺： 

1、股份锁定承诺 

自力合科技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企

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企业持有的力合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

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力合科技回购本企业持有的力合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

前已发行的股份。 

2、5%以上股东关于持股意向和减持意向的承诺 

本企业意在长期持有力合科技股票，除履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

书披露的股票锁定承诺外，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若要减持力合科技股份的，本企

业将按照法律法规允许的交易方式审慎减持所持有的力合科技全部股份，采取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力合科

技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

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力合科技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转

让给单个受让方的转让比例不得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本企业拟减持力

合科技股份时，将提前三个交易日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书面通知力合

科技，并由力合科技及时予以公告，自力合科技公告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本企

业方可减持力合科技股票，并承诺届时将依法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

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 

本企业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减持，本承诺出具之后相关减持规定

发生变化的，本企业承诺将按照最新的减持规定进行减持。 

如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减持力合科技股票的，本企业承诺违规减持力合科技

股票所得收益（即减持股票所得扣除取得该等股票的成本后所获收益）归力合科

技所有，并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款项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本企业未

及时将违规减持所得上交力合科技，则力合科技有权扣留应付本企业现金分红中

与本企业应上交力合科技的违规减持所得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本企业严格执行

力合科技董事会决议采取的其他约束措施。 

3、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 



如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本企业违反力合科技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时已作出的公

开承诺的，则采取或接受以下措施： 

（1）在有关监管机关要求的期限内予以纠正； 

（2）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3）有违法所得的，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4）如该违反的承诺属可以继续履行的，将继续履行该承诺； 

（5）其他根据届时规定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6）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企业无

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本企业

将采取以下措施：①通过力合科技及时、充分披露本企业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

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②向力合科技及其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

诺，以尽可能保护力合科技及其投资者的权益。 

4、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1）截至本承诺出具之日，除已经披露的情形外，本企业及所投资或控制

的其他企业与力合科技不存在其他重大关联交易。 

（2）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除力合科技以外的其他企业将尽量避免与力合

科技之间发生关联交易；对于确有必要且无法回避的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平、公

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按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并按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切实保护力合科

技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 

（3）本企业保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券交易所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和《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关

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决不以委托管理、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

他任何方式占用力合科技的资金或其他资产，不利用主要股东的地位谋取不当的

利益，不进行有损力合科技及其他股东的关联交易。 

（4）本企业如违反上述承诺与力合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进行交易，而给力

合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造成损失，由本企业承担赔偿责任。 

（三）本次非交易过户前，邵东丰铭已严格遵守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本次非交易过户后，通过非交易过户形式取得公司



股份的全体合伙人将继续履行邵东丰铭所需遵守的各类股份减持的相关承诺。在

全体合伙人持有的通过本次非交易过户取得的股份合计超过5%时，全体合伙人

将继续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四）本次证券过入方中，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聂波，董事、副总经理邹

雄伟、文立群，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侯亮，监事会主席邹慧，监事李安

强，副总经理郭珍、蒙良庆、周来宾、张辉，财务总监易小燕，将严格遵守《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

份买卖的相关规定。 

（五）邵东丰铭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邵东丰铭注销清算

及拟进行证券非交易过户的事宜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影响公司

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三、备查文件 

1、《关于企业解散清算及相关事宜的告知函》； 

2、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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